
各申根国驻华使领馆采集生物识别数据安排一览表 

 

（更新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由领事司统一安排采集指纹时间的国家 

 

 

 国别 

 

采集指纹 

地点 

采集指纹时间 预约及采集流程 备注 

1 马耳他 

（统办） 

马耳他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14:00-17:00 

每天最多受理

12人 

1.按正常程序提交签证

申请材料，同时提交指

纹预约单（见附件 2）。 

2.外交部统一安排采集

指纹时间，安排好后通

过公共邮箱通知专办

员。 

3.团组按通知时间前往

使馆留取生物信息。 

 

2 意大利 

（统办） 

使馆 周一至周五 

下 午

14:30-16:00 

每天受理 60人 

1.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

签流程不变，专办员送

签时需提交指纹预约单

（见附件 3）。 

2. 领事司统一安排采

集指纹时间，安排好后

通过公共邮箱通知专办

员。 

3. 申请人按安排时间

赴使馆留取指纹。 

1. 团 组 所

有成员需一

起前往使馆

留取指纹信

息，否则不

予采集。 

2. 专 办 员

需提前 5-7

个工作日到

外交部领事

司送签。 

 

 

 

 

 

 

 

 

 



自行预约采集指纹时间的统办国家 

 

 

 

 国别 采集指纹 

地点 

采集指纹时间 预约及采集流程 备注 

1 德国 

（统办） 

德国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四

8:00-15:00 

每天预约 90人 

 

周五 

8:00-11:00 

每天预约 60人 

1.通过德国驻华使馆网

站预约采集指纹时间

（操作指南见附件 4）。 

2.预约完成后，根据预

约时间提前两个工作日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签，

送签时需提交打印的采

集指纹预约单。 

3.送签完成后按预约时

间赴使馆留取指纹。 

1. 外 交 部

领事司按预

约单时间收

取两个工作

日后赴使馆

留取指纹的

团组材料。 

2. 团 组 至

少需提前 7

个工作日申

请签证，否

则无法顺利

获签，建议

团组尽早申

办签证。 

3. 如 团 组

因材料不全

等问题造成

退件，需重

新预约。 

2 法国 

（统办） 

法国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8：30-12：00 

每天预约不超过

100人 

1.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通过电话 4006250000

或 电 子 邮 件

appt.bjs2fr@tlsconta

ct.com预约采集指纹时

间。（预约时需填写预约

信息表，详见附件 5）。 

2. 预约完成后，根据预

约时间提前两个工作日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签，

送签时需提交打印的采

集指纹预约单。 

3. 送签完成后按预约

时间赴使馆留取指纹。 

1.外交部领

事司按预约

单时间收取

两个工作日

后赴使馆留

取指纹的团

组材料。 

2. 赴 使 馆

留取指纹时

需携带本人

身份证件及

打印的指纹

预约单。 



3 芬兰 

（统办） 

 

芬兰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 外交部领事司受理

各单位申请后，按正常

程序将申请材料送至芬

兰驻华使馆。（申请材料

包括签证申请表、不超

过 6 个月的护照照片、

护照及签证费）。 

2. 外交部领事司将申

请材料提交至使馆。 

3.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在材料送至使馆当天下

午或第二个工作日通过

电话 010-85198337 或

者 发 邮 件 至

visa.pek@formin.fi预

约采集指纹时间。 

受理时间：7

个工作日 

 

4 荷兰 

（统办） 

荷兰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1.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

送签的流程不变。 

2. 外交部领事司将申

请材料提交至使馆。 

3. 材料送至使馆后申

请人于周一至周五 10：

30-11：30 赴使馆留取

指纹信息。 

 

 

 

 

自行预约采集指纹时间的自办国家 

 

 

 国别 采集指纹 

地点 

采集指纹时间 预约及采集流程 备注 

1 比利时 

（自办） 

比利时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每天预约 25人 

1.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

签的团组按原有流程提

交材料，领事司为团组

出具照会并办理自送自

取手续后，专办员将申

请材料送至使馆，使馆

当面告知留取指纹时

间。 

2. 到使馆自办签证的

团组，提交申请材料后

使馆将当面告知留取指

纹时间。 

 



2 冰岛 

（自办） 

 提交材料时间： 

周一、周三、周

四 

9:30-11:30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通过

电话 010-85316961 预

约提交材料时间，预约

同时使馆会根据团组人

数情况安排采集指纹时

间。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3 波兰 

（自办） 

波兰驻华 

使馆 

每周二 

 9:00-12:00 

1.各办证单位专办员通

过波兰使馆 e-Konsulat

预约系统预约采集指纹

时间。 

2.预约完成后，按预约

时间前往使馆提交申请

材料并留取指纹信息。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4 丹麦 

（自办） 

丹麦驻华 

使馆 

提交材料时间 

周二、周四 

9:00-11:00 

 

采集指纹时间 

周三、周五 

9:00-11:00 

 

每天预约 26人 

 

1. 通过外交部领事司

送签的流程不变，领事

司每周二、周四赴使馆

提交材料。 

2. 团组成员在材料送

至使馆次日 9:00-11:00

赴使馆留取指纹。 

3. 到使馆自办签证的

团组由各办证单位专办

员提交材料和代表团名

单，团组成员于次日

9:00-11:00赴使馆留取

指纹。 

注：自 2016 的 1 月 12

日起，各办证单位专办

员在递交签证申请材料

后，须通过丹麦使馆预

约系统为申请人在线预

约采集指纹时间，预约

前需要先在该网站注册

账 号 。（ 网 址 ：

http//www.supersaas.

com/schedule/Danish_

Embassy_in_Beijing/B

iometric_data_Collec

tion） 

如团组人数

超过 26人，

需提前两个

工作日将拟

送签时间及

代表团名单

发使馆邮箱

（ bjsambvi

sa@um.dk） 

 

注：在丹麦

驻上海总领

馆和广州总

领馆送签的

因公团组，

无须提前预

约。 

 

5 捷克 

（自办） 

捷克驻华 

使馆 

提交材料时间： 

周一、二、四上

1.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提前通过电话 85329521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mailto:如团组人数超过26人，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拟送签时间及代表团名单发使馆邮箱（bjsambvisa@um.dk）


午 8:30-9:00 

 

采集指纹时间： 

周一、二、四下

午 14：00-15：

30 

 

每天受理 20人 

或 电 子 邮 件

yajuan_wang@mzv.cz预

约提交材料时间。 

2.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按预约时间赴使馆提交

材料。 

3. 团组成员于提交材

料当天下午 14：00-15：

30赴使馆留取指纹。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6 拉脱维亚 

（自办） 

拉脱维亚 

驻华使馆 

周一、三、四上

午 9:30-11:00 

1.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通过电话和邮件预约提

交材料时间（电话：

64333863 ， 邮 件 ：

embassy.china@mfa.go

v.lv）。 

2.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按预约时间赴使馆提交

材料，团组成员同时赴

使馆留取指纹。 

1. 无 自 办

权的单位在

赴使馆提交

材料前需到

外交部领事

司开具照会

并办理自送

自取手续。 

2. 受 理 时

间为 5-10个

工作日。 

7 立陶宛 

（自办） 

立陶宛驻华

使馆 

 1. 各单位专办员提前

通过电话 010-84518520

预约提交材料和采集指

纹时间。 

2.预约完成后，按预约

时间前往使馆提交申请

材料并留取指纹信息。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8 卢森堡 

（自办） 

卢森堡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14:00-17:00 

每天预约 12人 

1.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至少提前三天电话通知

使馆，并将代表团成员

详细名单发送至使馆邮

箱 Pekin. 

Visa@mae.etat.lu。 

2.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赴使馆提交申请材料。 

3. 团组成员在提交材

料后的第二个工作日

14:00-17:00 赴使馆留

取指纹。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mailto:embassy.china@mfa.gov.lv）。
mailto:embassy.china@mfa.gov.lv）。
mailto:Visa@mae.etat.lu。


9 挪威 

（自办） 

挪威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通过电话或邮件预约提

交材料时间（ Mrs.Dai 

Aihua   邮 箱

dai@mfa.no 电话：

58319613 ） 

2.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

按预约时间赴使馆提交

材料， 

3. 团组成员于提交材

料次日赴使馆留取指

纹。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10 瑞士 

（自办） 

瑞士驻华 

使馆 

提交材料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0:00 

 

采集指纹时间 

周一至周五 

13:00－16:00 

1.各单位专办员将签证

申请数量、递签日期以

邮件形式发送至

bei.visa@eda.admin.c

h 预约提交材料时间。

（邮件发出后如 24小

时内未收到任何回复，

视为递签日期已经确

认）。 

2.各单位专办员按预约

时间赴使馆递交材料，

并支付签证费。递交成

功后，使馆将出具回执

单。 

3.材料递交当天下午，

申请人携带身份证或其

他有效身份证件，到使

馆留取指纹。 

4.专办员按回执单所示

日期，凭回执单取件。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11 葡萄牙 

（自办） 

葡萄牙驻华

使馆 

 各单位专办员赴使馆递

交材料，使馆当面告知

采集指纹时间。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mailto:邮箱dai@mfa.no
mailto:邮箱dai@mfa.no
mailto:1.各单位专办员将签证申请数量、递签日期以邮件形式发送至bei.visa@eda.admin.ch
mailto:1.各单位专办员将签证申请数量、递签日期以邮件形式发送至bei.visa@eda.admin.ch
mailto:1.各单位专办员将签证申请数量、递签日期以邮件形式发送至bei.visa@eda.admin.ch
mailto:1.各单位专办员将签证申请数量、递签日期以邮件形式发送至bei.visa@eda.admin.ch
mailto:1.各单位专办员将签证申请数量、递签日期以邮件形式发送至bei.visa@eda.admin.ch


12 西班牙 

（自办） 

西班牙驻华

使馆 

 1. 各单位专办员发送

邮件预约到使馆送件时

间（邮箱地址： cog. 

pekin.info@maec.es，

使馆将在 48 小时内回

复。 

2.  到使馆提交申请材

料。 

3.  提交的材料通过审

核后，使馆将通知专办

员采集指纹的时间。 

4.  申请人按预约时间

赴使馆留取指纹。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送件前需

到外交部领

事司开具照

会并办理自

送 自 取 手

续。 

 

13 希腊 

（自办） 

希腊驻华 

使馆 

提交材料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采集指纹时间： 

提交申请材料当

日下午

14:00-16:00 

 

1.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

签流程不变。申请人在

材料提交至使馆的当天

（一般为到领事司送签

的下一个工作日）下午

14:00-16:00 赴使馆留

取指纹。 

2. 到使馆自办签证的

团组应在提交申请材料

的 前 一 天 通 过 电 话

（65321317，65321588）

或 电 子 邮 件

（ sec.grconspek@mfa.

gr）告知使馆次日送签

代表团人数及成员姓

名、职衔。次日将申请

材料提交至使馆。申请

人在提交材料当天下午

赴使馆留取指纹信息。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mailto:pekin.info@maec.es，使馆将在48小时内回复通知送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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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建议在送入申请材料的前一天通过电话（65321317，65321588）或电子邮件（sec.grconspek@mfa.gr）提前告知使馆次日送签护照数量。
mailto:建议在送入申请材料的前一天通过电话（65321317，65321588）或电子邮件（sec.grconspek@mfa.gr）提前告知使馆次日送签护照数量。
mailto:建议在送入申请材料的前一天通过电话（65321317，65321588）或电子邮件（sec.grconspek@mfa.gr）提前告知使馆次日送签护照数量。
mailto:建议在送入申请材料的前一天通过电话（65321317，65321588）或电子邮件（sec.grconspek@mfa.gr）提前告知使馆次日送签护照数量。
mailto:建议在送入申请材料的前一天通过电话（65321317，65321588）或电子邮件（sec.grconspek@mfa.gr）提前告知使馆次日送签护照数量。
mailto:建议在送入申请材料的前一天通过电话（65321317，65321588）或电子邮件（sec.grconspek@mfa.gr）提前告知使馆次日送签护照数量。


无需预约采集指纹时间的国家 

 

 

 

 国别 采集指纹 

地点 

采集指纹时间 预约及采集流程 备注 

1 瑞典 

（自办） 

瑞典驻华 

使馆 

周一至周五 

15：30-16：00 

1.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

签流程不变，领事司将

材料递交使馆。 

2. 申请人在材料递交

使馆的当天下午 15：

30-16：00留取指纹。 

受理时间为

7个工作日 

2 斯洛文尼亚 

（自办） 

斯洛文尼亚 

驻华使馆 

周一、周三及周

四 

14:00-15:00 

 

1. 到外交部领事司送

签的流程不变。  

2. 申请人递交申请后，

在每周一、周三及周四 

14:00-15:00 自行前往

使馆进行留取指纹。 

3. 完成申签程序后，可

于 每 周 一 、 三 、 四

14:00-15:00领取护照。  

持外交、公

务护照人员

免签，持公

务普通护照

人员留取指

纹无需提前

预约。 

3 匈牙利 

（自办） 

匈牙利 

驻华使馆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1.各办证单位专办员直

接到使馆提交签证申请

材料。申请人在当天 9：

00-12：00 即可留取指

纹，无需预约。 

2.如代表团成员超过 5

人，需至少提前 1 个工

作日通过电话预约提交

材料和采集指纹时间

（ 65320665/65321431/

65321432/65321433 转

250）。 

 

仅适用公务

普 通 护 照

（外交、公

务 护 照 免

签）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4 爱沙尼亚 

（自办） 

 周三：

15:00-18:00;  

周五：

10:00-12:00 

各办证单位专办员在周

三或周五规定时间到使

馆提交签证申请材料。

递交材料时，申请人同

时留取指纹，无需预约。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5 斯洛伐克 

（自办） 

 提交材料时间： 

周二、周四 

9:00-11:00 

采集指纹时间： 

周二、周四 

15:00-16:00 

各办证单位在每周二、

四上午 9:00-11:00 赴

使馆提交材料。申请人

在提交材料后五个工作

日内赴使馆留取指纹

（ 周 二 、 四

15:00-16:00）。 

 

无自办权的

单位在赴使

馆提交材料

前需到外交

部领事司开

具照会并办

理自送自取

手续。 

6 奥地利 

（自办） 

奥地利驻华

使馆 

 1. 无自办权的单位先

到外交部领事司开具照

会并办理自送手续后，

专办员于每周一至周五

8:45-9:30 将材料送至

使馆，申请人同时前往

使馆留取指纹。（无需预

约） 

2.  到使馆自办签证的

团组，请于每周一至周

五 9:30-12:00 赴使馆

提交材料，申请人同时

前往使馆留取指纹（无

需预约）。 

 

 

注：列支敦士登签证事务由瑞士驻华使馆代管。 


